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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份生猪销售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2021 年 9 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2021 年 9 月份，公司销售生猪 308.6 万头（其中仔猪销售 4.9 万头），销售收入 42.68 亿元。

其中向全资子公司牧原肉食品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合计销售生猪 29.2 万头。
2021 年 9 月份，公司商品猪销售均价 11.49 元 / 公斤，比 2021 年 8 月份下降 17.46%。
2021 年 9 月份，公司商品猪价格呈现下降趋势。
2021 年第三季度，公司共销售生猪 866.9 万头，其中商品猪 822.5 万头，仔猪 40.7 万头，种

猪 3.7 万头。
2021 年 1-9 月份，公司共销售生猪 2,610.6 万头，其中商品猪 2,292.1 万头，仔猪 292.9 万

头，种猪 25.6 万头。
截至 2021 年 9 月底，公司能繁母猪存栏为 267.5 万头。
上述销售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数据仅作为

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月份

生猪销量 销售收入 商品猪价格

（万头） （亿元） （元/公斤 ）

当月 累计 当月 累计 当月

2020 年 9 月 165.0 1,188.1 57.54 383.90 32.12
2020 年 10 月 151.6 1,339.7 49.11 433.01 27.65
2020 年 11 月 207.6 1,547.3 50.78 483.79 26.32
2020 年 12 月 264.1 1,811.5 66.86 550.65 30.15

2021 年 1-2 月 488.7 488.7 122.81 122.81 26.95
2021 年 3 月 283.3 772.0 70.58 193.39 23.21
2021 年 4 月 314.5 1,086.5 79.24 272.62 21.11
2021 年 5 月 309.7 1,396.2 67.80 340.42 17.65
2021 年 6 月 347.5 1,743.7 57.07 397.49 13.58
2021 年 7 月 301.1 2,044.7 52.07 449.56 15.04
2021 年 8 月 257.3 2,302.0 42.34 491.90 13.92
2021 年 9 月 308.6 2,610.6 42.68 534.57 11.49

注：因四舍五入，以上数据可能存在尾差。
二、 风险提示
（一）生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未来生猪市场价格出现大幅下滑，仍然可能造成公司的业绩下滑。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二）生猪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风险，对任何一家生猪生产者
来讲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

（三）动物疫病是畜牧行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风险，特别是 2018 年 8 月份以来爆发的非洲
猪瘟，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 其他提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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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2021 年第三季度

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以下简称“本次行权”）可行权股
票期权数量为 2,868,385 份，行权期为 2021 年 6 月 9 日至 2022 年 5 月 25 日，行权方式为自主
行权，于 2021 年 6 月 9 日开始进行自主行权。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期间本次行
权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为 583,466 股， 占本次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
20.34%。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累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为 2,298,044 股，占本次
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 80.12%。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公司本次行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
行权日（T 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T+1 日）到达股票账户，并于第二个交易日（T+2 日）上市交
易。

一、本次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19 年 7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董事中作为激励对象的
Edward� Hu（胡正国）已对前述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19 年激励计划》”）及
其他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2019 年激励计划》进行了审核，上海市方达
（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法律意见书》。

2、2019 年 7 月 20 日至 2019 年 7 月 29 日，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2019 年激励计划》项下的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9
年 9 月 13 日，公司监事会公告了《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19 年 9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
会议以及 2019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向关
连人士授予 2019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 年
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4、2019 年 11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三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考虑及批
准采纳激励对象名单》。

5、2019 年 11 月 25 日， 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与《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激励
对象人数由 2,534 人调整为 2,467 人，首次授予数量由 18,949,977 股调整为 18,440,177 股，并确
定以 2019 年 11 月 25 日为首次授予日， 其中以 64.88 元 / 份的价格向 460 名激励对象授予
5,039,904 份股票期权。 公司董事中作为激励对象的 Edward� Hu（胡正国）已对前述议案回避表
决。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
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上海市方达（北京）律
师事务所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6、2020 年 1 月 2 日， 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根据《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完成
了本次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登记工作。 其中共有 5 名激励对象放
弃认购股票期权，因此公司实际向 455 名激励对象授予 5,014,854 份股票期权。

7、2020 年 6 月 10 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数量及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数量的议案》及《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同意注销
已离职或业绩考核不达标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且公司已实施完毕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2019 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数量进行
调整。 调整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合计为 7,020,795 份，行权价格为 46.34 元 / 份；注销已获授
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474,255 份。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海市方达
（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回购及 / 或注销并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数量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8、2020 年 10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及部分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同意注销已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 249,900 份。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激励计划和
2019 年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 2019 年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相关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

9、2021 年 4 月 28 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部分股票期权注
销的议案》及《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
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注销已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 296,394 份； 同意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 376 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 2,390,426 份股票
期权按照相关规定行权。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上
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及部分股票期权注销相关事项的法
律意见书》。

10、2021 年 5 月 20 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数量的议案》，因公司将实施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2019 年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 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数量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合计为
7,200,260 份，行权价格为 38.62 元 / 份。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海市方达律师事
务所出具了《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调整 2018 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
权和 2019 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数量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11、根据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
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公告》所述，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完成后，根据《2019 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并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19 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
权条件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2,868,385 份，行权价格调整为 38.62 元 / 份。

二、本次行权的基本情况
1、行权数量

姓名 职务 本次可行权的股票
期权数量（份）

2021 年 第 三 季 度 行
权数量（份）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累计行权总量 （份）

累计行 权 总 量 占
可 行权数 量 的 比
例

高层管理人员 、 中层管理人员
及技术骨干、 基层管理人员及
技术人员

2,868,385 583,466 2,298,044 80.12%

合计 2,868,385 583,466 2,298,044 80.12%
2、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A 股普通股股票。
3、行权人数
本次可行权人数为 376 人，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共有 332 人参与行权且完成登记。
三、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1、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本次行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 日）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T+1 日）到达股票账户，并于第二个交易日（T+2 日）上市交易。
2、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公司本次行权 2021 年第三季度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为 583,466 股。《2019 年激励计

划》项下持有公司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中不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
权后持有公司股份转让不受比例和时间的限制，行权股票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股 ）

（2021 年 6 月 30 日 ） 本次变动数（股 ） 本次变动后（股 ）
（2021 年 9 月 30 日 ）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 （A
股） 17,543,672 -690,999 16,852,673

无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 （A
股） 2,546,001,030 639,914 2,546,640,944

H 股 385,449,975 3,900,010 389,349,985
股份合计 2,948,994,677 3,848,925 2,952,843,602

注：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A 股）减少 690,999 股系因公司回购已离职或业绩考核不达
标的激励对象在 2018 年及 2019 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项下限制性股票（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A 股）
增加 639,914 股系为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期间员工根据 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自主行权 583,466 股股票及员工根据 2018 年限制性股票
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批量行权 56,448 股股票（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1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 H 股变动数系因 H 股可转换债券，具体
详见公司 2021 年 7 月 6 日、2021 年 7 月 13 日、2021 年 7 月 19 日、2021 年 7 月 30 日、2021 年 8
月 16 日、2021 年 9 月 1 日、2021 年 9 月 7 日及 2021 年 9 月 28 日于香港联交所网站披露的相
关信息。

本次股份变动后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本次行权股份登记情况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本次行权激励对象行权数量为 583,466 股， 均已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
五、本次行权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本次行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22,533,456.92 元，将用

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3259� � � � � � � �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 2021-086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

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披露了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1-065），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Edward� Hu（胡正国）、Steve� Qing� Yang（杨
青）、Shuhui� Chen（陈曙辉）、Minzhang� Chen（陈民章）、Ellis� Bih-Hsin� Chu（朱璧辛）、姚驰拟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0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以下简称“本
次减持计划”）。

本公司陆续收到本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Edward� Hu（胡正国）、Steve� Qing� Yang（杨
青）、Minzhang� Chen（陈民章）、Shuhui� Chen（陈曙辉）、Ellis� Bih-Hsin� Chu（朱璧辛）、姚驰发送
的《上市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结果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根据本次减持计划已合计减持 306,790 股本公司股份， 占本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104%，本
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Edward Hu（胡正国 ） 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 338,832 0.0115%

其他方式取得 ：338,832 股 （包
括通过股东大会批准的股权激
励计划取得 ， 并因公司权益派
发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调整股
数）

Steve Qing Yang（杨青） 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 284,644 0.0096%

其他方式取得 ：284,644 股 （包
括通过股东大会批准的股权激
励计划取得 ， 并因公司权益派
发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调整股
数）

Minzhang Chen（陈民章 ） 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 194,880 0.0066%

其他方式取得 ：194,880 股 （包
括通过二级市场购买以及股东
大 会 批 准 的 股 权 激 励 计 划 取
得 ， 并因公司权益派发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而调整股数）

Shuhui Chen（陈曙辉 ） 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 326,840 0.0111%

其他方式取得 ：326,840 股 （包
括通过股东大会批准的股权激
励计划取得 ， 并因公司权益派
发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调整股
数）

Ellis Bih-Hsin Chu（朱璧
辛 ）

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 117,600 0.0040%

其他方式取得 ：117,600 股 （包
括通过股东大会批准的股权激
励计划取得 ， 并因公司权益派
发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调整股
数）

姚驰 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 60,910 0.0021%

其他方式取得 ：60,910 股 （包括
通过股东大会批准的股权激励
计划取得 ， 并因公司权益派发
资 本 公 积 转 增 股 本 而 调 整 股
数）

注：上述持股比例以在《减持计划公告》公告日本公司的总股本 2,952,596,126 股为基数计
算。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 动关系 形 成 原

因

第一组

Edward Hu（胡正国 ） 338,832 0.0115% 为 Wendy J.Hu 配偶

Wendy J.Hu 51,812 0.0018% 为 Edward Hu （ 胡 正
国）配偶

合计 390,644 0.0133% —

注：上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为本次减持计划减持前情况。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式

减 持 价
格区间
（元/股）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

减 持 完
成情况

当 前 持
股 数 量
（股）

当前持 股
比例

Edward Hu
（胡正国 ） 84,700 0.0029% 2021/9/14 ～

2021/9/27

集 中
竞 价
交易

142.50 －
154.19 12,655,938.00 已完成 254,132 0.0086%

Steve Qing
Yang（杨青） 71,090 0.0024% 2021/9/14 ～

2021/9/29

集 中
竞 价
交易

140.35 －
154.30 10,409,976.60 已完成 213,554 0.0072%

Minzhang
Chen （ 陈 民
章 ）

48,700 0.0016% 2021/8/18 ～
2021/8/30

集 中
竞 价
交易

129.39 －
132.30 6,367,506.40 已完成 146,180 0.0050%

Shuhui Chen
（陈曙辉 ） 57,700 0.0020% 2021/9/6 ～

2021/9/30

集 中
竞 价
交易

140.60 －
155.23 8,610,083.00 已完成 269,140 0.0091%

Ellis Bih-Hsin
Chu（朱璧辛 ） 29,400 0.0010% 2021/9/27 ～

2021/9/27

集 中
竞 价
交易

152.43 －
152.43 4,481,442.00 已完成 88,200 0.0030%

姚驰 15,200 0.0005% 2021/8/13 ～
2021/9/6

集 中
竞 价
交易

140.10 －
141.15 2,134,805.43 已完成 45,710 0.0015%

注 1： 上述减持比例 、 当前持股比例均以本公司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总股本
2,952,843,602 股为基数计算。

注 2：上述个别数据可能存在尾差，系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10/9

证券代码：600487� � � � � � � 股票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21-096 号
转债代码：110056� � � � � � � 转债简称：亨通转债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通光电”或“公司”）预计 2021 年前三季度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2,341.80 万元到 139,819.20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增
加 34,954.80 万元到 52,432.20 万元，同比增加 40%到 60%。

公司预计 2021 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
同期相比，预计增加 30,542.14 万元到 44,116.42 万元，同比增加 45%到 65%。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 2021 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2,341.80 万元到 139,819.20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增加 34,954.80 万元到 52,432.20 万
元，同比增加 40%到 60%。

2.预计 2021 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

期相比，预计增加 30,542.14 万元到 44,116.42 万元，同比增加 45%到 65%。
（三）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7,387.00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67,871.42 万元
（二）每股收益：0.451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海洋强国”发展战略，利用自身综合优

势，紧抓海洋产业发展机遇，在海洋通信电力核心产品、海洋工程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与市场地
位显著提升；在特种电缆等智能电网传输方面也取得了持续增长。报告期内上述相关产品和工
程的销售收入同比大幅增加，推动公司经营业绩增长。

（二）报告期内，公司加强成本费用管控，期间费用控制在合理区间，推动盈利能力提升。
四、风险提示
公司目前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不确定性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1 年第三季

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633� � � � � � � � � � 证券简称：申科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0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1）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300 万元—380 万元
亏损：711.57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42.16 %—153.40 %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200 元/股— 0.0253 元/股 亏损：0.0474 元/股

（2）2021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46.63 万元—126.63 万元
亏损：431.25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10.81 %—129.36 %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031 元/股—0.0084 元/股 亏损：0.0287 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1、预计 2021 年 1-9 月份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12%；2、2021 年前三季度公司收到数字化改造投入奖补资金、 数字经济相关示范引领奖补资
金、设备投入奖补资金等政府补助 705.50 万元，致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243.88 万元，上述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3、预计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约 160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

露的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九日

证券简称：城地香江 证券代码：603887� � � � � � � � � 公告编号：2021-082
债券简称：城地转债 债券代码：113596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转股情况：本次转股期间，累计共有 35,000 元“城地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累

计转股数量为 1,439 股， 占发行总量的 0.0029%； 自 2021 年 2 月 4 日转股首日起， 累计共有
248,000 元“城地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 8,758 股，占发行总量的 0.0207%。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城地转债”尚有 1,199,752,000 元未转股，
占“城地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793%。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1178 号） 核准，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公开发行了
1,20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120,000 万元，期限为发行之日起 6
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20]264 号文同意，公司 12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城地转债”，债券代码“113596”。
（三）可转债转股日期及转股价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和公司《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城地转债”自 2021 年

2 月 4 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转股价格为 29.21 元 / 股。
经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021 年 6 月， 公司以总

股本 375,587,343 股为基数进行了权益分派的实施， 登记日前进行转股的股数参与本次转增，
相应转增股已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起上市。 同时，根据可转债价格调整方案，公司可转债当前
转股价格调整为 24.26 元。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 2021 年 6 月 30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期间，累计共有 35,000 元“城地转债”转换成公司

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 1,439 股，占发行总量的 0.0029%。
尚未转股的“城地转债”金额为 1,199,752,000 元，占发行总量的 99.9793%。
三、股本变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本公司股份数据资料，2021 年第

三季度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1 年 6 月 30 日 ） 变动数 变动后

（2021 年 9 月 30 日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96,757,341 96,757,34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53,947,718 1,439 353,949,157
总股本 450,705,059 1,439 450,706,498

四、其他
投资者如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可拨打公司投资者热线 021-52806755 进行咨询。
五、风险提示
鉴于公司当前股价低于城地转债的转股价，请投资者审慎判断是否要进行债转股操作，对

于投资者因转股导致的自身损失，由其自行承担。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8 日

关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
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了士兰微（代码 600460）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
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2006]141 号）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投资士兰微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股） 总成本 （元）
总 成 本 占
基 金 资 产
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元）
账面价值占
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限售期

博时信用债券 965,251.00 50,000,001.80 0.58% 48,764,480.52 0.57% 6 个月

博时新收益混合 386,100.00 19,999,980.00 2.79% 19,505,772.00 2.72% 6 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 2021 年 10 月 8 日数据。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9 日

证券代码：688005� � � � � � 证券简称：容百科技 公告编号：2021-080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专利侵权诉讼一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胜诉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一审被告
● 涉案金额：原告请求经济赔偿人民币 62,033,467.5 元
● 诉讼结果：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本次公告诉讼结果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产生重大影响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容百科技”或“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

收到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签发的（2020）浙 02 知民初 313 号民
事判决书（以下简称“《民事判决书》”），就原告尤米科尔公司 (UMICORE)（以下简称“原告”）
针对公司提起的“镍钴锰酸锂 S6503”产品专利侵权诉讼作出判决，公司在一审判决中胜诉。 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2020 年 9 月，原告向公司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称公司“镍钴锰酸锂 S6503”产品落入其编号

为 ZL201280008003.9 号的专利保护范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公告
编号：2020-035）。

二、 本次诉讼判决情况
一审法院分别于 2020 年 11 月 4 日、2021 年 9 月 14 日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并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

2021 年 9 月 30 日，一审法院签发《民事判决书》，判令公司“镍钴锰酸锂 S6503”产品不侵犯
原告 ZL201280008003.9 号专利权利，公司在一审判决中获得胜诉。 法院事实认定与判决如下：

(一)� 事实认定：
1.� 浙江知识产权研究与服务中心针对已公证的“镍钴锰酸锂 S6503”产品进行技术特征鉴

定，并出具《鉴定意见书》（编号 ZXJ202107002 号），鉴定结论为“镍钴锰酸锂 S6503”产品不存在
原告涉案专利权利要求所含的技术特征；

2.� 法院判定“镍钴锰酸锂 S6503”产品未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无法认定公司实施了
侵权行为，公司无需承担侵权责任。

(二)� 法院判决
1.� 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2.�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352,677.32� 元，鉴定费人民币 121,616.3 元，合计人民币 474,293.62�

元，由原告尤米科尔公司(UMICORE)负担。
三、 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 法院驳回原告所请求的经济赔偿事项，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次诉讼的案件受理费、鉴定

费。 本次诉讼的判决结果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影响。
2.� 本次判决对于公司镍钴锰酸锂系列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具有重大意义，本次诉讼的应

对印证且提升了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知识产权自主保护能力与产权管理能力。同时，公司已向
尤米科尔公司（UMICORE）另行提起“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为由的民事诉
讼，已获法院立案。 公司将通过法律途径实现权利保障，并积极维护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正当
竞争权利。

3.� 本判决为一审判决，上诉期满后原告未上诉则正式生效。 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180� � � � � � � � � � �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2021-098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思达”、“上市公司”或“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收

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纳思达股份有限公
司向汪东颖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3170 号），批复
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向汪东颖发行 41,730,879 股股份，向李东飞发行 21,284,025 股股份，向曾
阳云发行 4,256,805 股股份，向吕如松发行 26,973,954 股股份，向珠海横琴金桥一期高端制造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10,637,347 股股份，向严伟发行 8,769,018 股股份，向厦门
奔图和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8,391,675 股股份，向北京君联晟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发行 7,645,328 股股份，向孔德珠发行 6,717,238 股股份，向汪栋杰发行 5,675,739
股股份， 向厦门奔图丰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发行 5,513,070 股股份， 向余一丁发行
5,179,112 股股份，向厦门奔图恒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4,910,751 股股份，向彭秉钧
发行 4,256,805 股股份，向严亚春发行 2,420,673 股股份，向珠海永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发行 1,661,290 股股份，向陈力发行 1,418,934 股股份，向蔡守平发行 1,210,336 股股份，向陈凌
发行 1,064,201 股股份， 向况勇发行 709,466 股股份， 向马丽发行 709,466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
产。

二、核准你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50 亿元。
三、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关

申请文件进行。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
报告我会。 ”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中国证监会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股东
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并将根据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180� � � � � � � � � � �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2021-099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21 年 10 月 8 日，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思达”、“上市公司”或“公司”）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向汪东颖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3170 号），因此公司对《纳
思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进行了修订，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如无特别说明，本说明中的简称
或名词的释义与报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具有相同含义）：

1、 鉴于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对重组报告书中关于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授权
和批准、尚需获得的批准和核准进行了更新。

2、 鉴于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对重组报告书中与审批相关的风险提示予以
删除。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605060� � � � � � � � � � � 证券简称：联德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0

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

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9 日发布 2021-039�

号《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披露了公司控股股东杭州联德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联德控股”）拟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受让力源液压（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
源液压”或“标的公司”）57.55%的股权，同时力源液压将在前述股权转让的同时进行增资（即
“增资扩股”）。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联德控股持有力源液压的股权比例约为 36%。 公
司全资子公司海宁弘德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宁弘德”）及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东方
东晖先生近亲属控制的浙江东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音科技”）拟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
向力源液压增资，增资完成后分别持有力源液压约 14.6%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投资”或“本
次交易”）相关事项，前述事项构成和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 现对本次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海
宁弘德和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事项以下补充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股东联德控股拟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收购力源液压 57.55%的股权， 上市公司全

资子公司海宁弘德拟认购本次力源液压增资项目， 增资后持有力源液压的股权比例约为
14.6%，上市公司关联方东音科技拟同时认购力源液压本次增资项目，增资后持有力源液压的
股权比例约为 14.6%，即本次交易完成后，海宁弘德、东音科技及联德控股持有力源液压股权
比例分别为 14.6%、14.6%、36%（暂定，最终比例以签订正式交易协议约定的结果为准）。

根据力源液压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告的挂牌方案， 本次老股转让及增资均以力源液压
2020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 按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的评估值

68,549.69 万元为老股转让及增资的底价， 且增资价格和老股转让价格相互不低于。 交易价格
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定价方式合理，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控股股东关于保障上市公司利益的承诺及安排
根据力源液压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的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自评估基准日次日至增资协

议生效日，标的公司力源液压的损益由原股东中航力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力
源”，证券代码：600765）、上述力源液压 57.55%的股权受让方联德控股及投资方海宁弘德、东音
科技按增资后持股比例共同享有或承担。

鉴于力源液压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方案约定， 本次交易过渡期间力源液压的损益由交
易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交易完成后的持股比例共同承担或享有。 为保障上市公司利益并控制
上市公司本次对外投资风险，如本次交易完成后，海宁弘德按照其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持有的标
的公司力源液压的持股比例计算， 对应承担的过渡期亏损金额超过本次海宁弘德投资金额的
10%的（投资金额最终以正式交易协议约定为准），则超过海宁弘德投资金额 10%部分的亏损金
额，由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杭州联德控股有限公司补偿给上市公司。

三、补充风险提示
1、标的公司存在业绩亏损且收窄的情形。 考虑到标的公司业务的发展前景，且符合上市公

司的战略规划，能够有力地延展上市公司的业务板块，有利于上市公司业务的长远发展，但标
的公司所属行业为液压件行业，与上市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不属于同一行业，上市公司投资后，
仍有可能出现标的公司盈利能力不强从而对联德股份造成不利影响。

2、上市公司已披露的标的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已经具有证券、期货业
务资格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标的公司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正在审计中，将在股东大
会召开前予以公告。

特此公告。
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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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光刻气产品获得日本

GIGAPHOTON 株式会社合格供应商
认证函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四款光刻气产品（Ar/Ne/Xe、Kr/Ne、

F2/Kr/Ne、F2/Ar/Ne）均通过了日本 GIGAPHOTON 株式会社的合格供应商认证。
● 公司本次获得日本 GIGAPHOTON 株式会社合格供应商认证函体现光刻机激光设备

厂商对公司产品的认可。考虑到激光设备厂商本身不直接采购光刻气体，光刻气产品销售均须
经下游制造商认证，且需一定的认证周期。本次认证事项不会对公司的光刻气产品销售产生直
接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日本 GIGAPHOTON 株式会社的基本情况

日本 GIGAPHOTON 株式会社创立于 2000 年，是半导体光刻用准分子激光机、其他用途准
分子激光机以及极紫外光刻(EUV)的开发商和制造商。日本 GIGAPHOTON 株式会社是次世代
光刻光源的极端远紫外光源（EUV）的开发者并实现量产。近年来，日本 GIGAPHOTON 株式会
社不仅在包含日本的亚洲市场获得几近全数半导体业者的青睐，欧美市场也在快速增长。

二、本次合格供应商认证对公司的影响
日本 GIGAPHOTON 株式会社对公司四款 光 刻 气 产 品（Ar/Ne/Xe、Kr/Ne、F2/Kr/Ne、

F2/Ar/Ne）的认证是对公司该系列产品质量及在光刻气生产领域的生产能力的认可，有利于提
高公司在光刻气领域内的认可度和知名度，对于公司境内外销售光刻气产品都具有积极意义，
公司目前是国内唯一一家同时通过荷兰 ASML 公司和日本 GIGAPHOTON 株式会社认证的气
体公司。

三、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获得日本 GIGAPHOTON 株式会社合格供应商认证函体现光刻机激光设备厂商

对公司产品的认可。考虑到激光设备厂商本身不直接采购光刻气体，光刻气产品销售均须经下
游制造商认证，且需一定的认证周期。本次认证事项不会对公司的光刻气产品销售产生直接影
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9 日


